
山东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青岛市交办群众信访件（第十四批）办理情况
山东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第十四批信访举报件共计61件，截至4月30日，已办结30件，阶段办结5件，正在办理26件，本批61件信访举报件全部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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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基本情况

西海岸新区大场镇 312 省道大场
镇至胜水村道路，大车产生的尘
土很大。

西海岸新区珠海街道办事处金地
自在城小区以东、灵山湾路以北
的小台后工业园内的露天工程车
停车场和大土堆，扬尘严重；灵山
湾路大车通过时灰尘很大；水泥
铸件厂、森丽达包装厂，夜间排放
废气，异味严重；孟家庄河流有垃
圾、河水颜色很深。

即墨区北安街道办事处蒲洼村东
北方向的排水抗涝的河道、村东
北角蒲洼小学旁、村西北角的平
塘，沿着平塘的河道被大量的工
业垃圾、少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填满，污染地下水，夏天井水发
臭；蒲洼村西南方向被前村书记
挖土填埋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
西海岸新区灵珠山街道办事处窝
洛子村自2019年起开始破坏土地

（位置为村办公室向东 200 米左
右，双泊河路北侧，约几十亩）填
埋垃圾。

胶州市阜安街道办事处市南小区
物业清运垃圾不及时，造成满地
油污，环境脏乱差；三里河街道办
事处凯旋城小区物业清运垃圾不
及时。

即墨区大信镇街道办事处南翟家
疃村青威路东西方向、华峰加油
站东二三百米，2019 年村支部书
记王某娟为首，将生活垃圾堆放
在的原南翟家疃村处，2022 年还
在拉运垃圾，现在有可能被土掩
埋。

胶州市洋河镇张家村以北青岛广
源兴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无环评
手续违规经营。

投诉人对编号为QD20240409019、
D3DQ20240410002（站前大道）信
访件的处理结果不满意，噪声问
题反映了四年，胶州市政府均没
有执行相关的整改办法，整改措
施无效。

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南京北路
青岛盛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但
有的人称棉花朵朵），老板张某
胜，手续不全、无环保处理设施、
未建危废储存间。

市南区徐州路街道办事处徐州路
71号旁施工导致灰尘、噪声很大。

莱西市院里社区常家屯村西侧青
岛庆聚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小河
西村214省道路口，有两家无任何
手续的洗砂厂，原料露天堆放，污
水直排，污染地下水，大车压坏基
本农田。

崂山区海大路牟家馨苑小区，几
辆渣土车每日 7 时 30 分经过幼儿
园，11 时至 13 时，17 时至次日早，
在17号楼下停放，扬尘严重。

即墨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北杨头村
村北，青威路以北，有一家洗砂
厂，负责人为孙某东，靠近湿地，
原料来源不明，露天堆放 20 多米
高，絮凝剂压泥，污染地下水，扬
尘严重，噪声扰民。

城阳区红岛街道办事处萧家社
区，高铁萧家段 35 号桥墩至 75 号
桥墩，以修路名义填埋生活垃圾
和建筑垃圾，污染环境，存在安全
隐患。

即墨区鳌山卫街道办事处11号地
铁线鳌山卫站，路以西50米，青莱
公路旁收废品站，泡沫满天飞，下
雨污水乱流，污染土壤，脏乱臭。

平度市明村镇马戈庄村，原生猪
屠宰站对面，闫鑫路的老工业区
内，两家铸造厂化铁水用的模具
使用时产生大量有毒刺激性黑
烟，污染严重。

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办事处，今正
润达贸易公司，2008年至今，从事
化工生产，强酸强碱露天经营，无
采购资质，非工业用地，废气、废
水乱排，刺激味严重。4月20日发
生大火，目前味道严重。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姜家村，2021
年 6 月，村主任姜某礼为建庙、修
路破坏周边树木，20 公分以上大
黑松树100多颗，20公分以下树木
1500 多棵，挖坏山体 1500 多平方
米。2023 年 11 月 24 日国土资源
部门对姜某礼进行行政处罚，但
投诉人对调查事实不认可。
姜某礼于 2021 年 7 月在马头涧水
库西岸私自建房，建房材料为挡
污墙、风景墙、风景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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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4月23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区交通运输局、区机场建设指挥部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道路”为S215省道大场镇驻地至胜水村段。因机场项目建设，大型运输车辆集中通行，导致该路段局部区域破
损，车辆经过时会产生扬尘。
4月23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珠海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小台后工业园”位于灵山湾路北侧，面积约60亩,为村集体建设用地，日常用作临时停车场使用。现场检查
时，在园区内停放有挖掘机、运输车等工程车辆共计28辆；西侧有一处土堆，约600立方米。
2.投诉人反映的“灵山湾路”为工业园南侧的一条硬化道路，为该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使用的生产用路。现场检查时，道路有
破损、路面有积尘，车辆经过时会产生扬尘。
3.投诉人反映的水泥铸件厂已于2023年11月24日依法取缔；其反映的“森丽达包装厂”实为青岛森丽达包装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包装印刷品生产，环保手续齐全。青岛森丽达包装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气主要来自于吹塑、印刷。经查阅企业2023年以来自
主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显示均达标。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常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车间内有轻微异味，厂区内无明显
异味。经了解，该企业吹塑生产线24小时运行，因与最近小区直线距离约100米，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市生态环境局西海
岸新区分局已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企业废气进行检测。
4.反映的“孟家庄河流”实为孟家庄一河，位于海西一路东侧，长约1200米，宽约10米。现场检查时，水质清澈，河岸两侧有少
量生活垃圾，已现场清理完毕。
4月23日，即墨区政府组织北安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蒲洼村位于北安街道办事处西部，村庄占地3850亩，共有人口约1470人。“东北方向的排水抗涝的河道、村东
北角蒲洼小学旁”实为即兰路旁的自然沟。现场沟内有建筑垃圾夹杂少量生活垃圾，系多年来周边群众旧房改建、生活中产生
的垃圾，未发现工业垃圾。
2.投诉人反映的“村西北角平塘”为村庄历史遗留平塘，2013年北安街道办事处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大干100天”，出于安全考
虑，对该平塘进行了整治，整个整治过程合规合法。现场该平塘已成为平地，经了解北安街道办事处及村委会相关人员，均没
有出现填埋任何建筑垃圾、工业垃圾、生活垃圾的现象。
3.投诉人反映的“西南方向被前村书记填埋垃圾”处为一条自然沟渠。现场该自然沟渠旁有少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无工业
垃圾，未发现填埋沟渠现象，经了解，该处垃圾为附近村民倾倒。
4月23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灵珠山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位置为窝洛子合作社村委东北侧林地，约20亩。卢某于2018年4月起租赁该处场地，后对部分区域进行了平
整。卢某分别于2020年6月和2021年4月在此倾倒和堆放建筑废弃物，灵珠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已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
立案处罚，并责令其清理完毕。现场检查时，该场地处于闲置状态，灵珠山街道办事处现场随机选取7处点位，下挖深度约1.5
米，其中1处点位发现填埋有少量建筑废弃物。
4月23日，胶州市政府组织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胶州市阜安街道办事处市南小区委托建发瑞源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实施物业管理，每天早上6时和10
时两批次对小区生活垃圾进行清运，9时50分现场核实发现垃圾清运正常，垃圾桶内有部分垃圾，垃圾集中点地面有油污，环
境较差。
2.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办事处凯旋城小区委托青岛广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实行物业管理，每天早上10时对小区生活垃圾进行
清运，10时40分现场核查未发现垃圾清运不及时问题。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7065、D3QD20240417066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3日，即墨区政府组织大信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区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南翟家疃村位于大信街道驻地东北约3300米、华峰加油站东约200米，东临洪江河、西邻北赵线、南邻青威路、
北邻南翟家疃水库。投诉人反映的“王某娟”于2018年1月至今担任南翟家疃村党支部书记。
2.2019年5月，大信街道办事处实施南翟家疃村等五个村庄统一征迁改造工程，2020年10月完成安置区一期村民回迁，南翟家
疃村现已整体搬迁至福海乐居小区。原址已交付即墨区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使用。
3.经核查，南翟家疃村原址现已平整，2023年11月22日区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发现有人倾倒约1000立方米的建筑垃圾和
基坑土后已向区公安机关报案，未查明拉运垃圾责任人。现场核查时，南翟家疃村原址堆放的建筑垃圾和基坑土已清理约一
半，清理过程中未发现存在生活垃圾。
4月23日，胶州市政府组织洋河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青岛广源兴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实为青岛广源兴包装有限公司，位于洋河镇张家村，法定代表人为刘某凯，该公
司主要从事墙体保温材料、农副产品包装材料生产。2019年5月，青岛浩天源工贸有限公司取得了该处“墙体保温材料、农副
产品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的环评批复（胶环审〔2019〕300 号），于 2020 年完成了自主验收及排污许可手续（登记编号：
91370281325961467X）。青岛广源兴包装有限公司接手该处经营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设
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无需办理环评变更手续。胶州市洋河镇政府联合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对青岛广源兴包装有限
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因无生产订单，项目近期处于间歇性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时未生产。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 D3QD20240409001、D3QD20240409009、D3QD20240409017、D3QD20240409020、D3QD20240410002、
D3QD20240411007、D3QD20240412006、D3QD20240414041、D3QD20240415047、D3QD20240417041、D3QD20240418051、
D3QD20240419009、D3QD20240420016、D3QD20240421018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3日，胶州市政府组织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胶州市公安局、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胶州市交通运输局、市生态环
境局胶州分局、胶州市大沽河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站前大道建于2009年，南接尚德大道，北到胶州火车北站，为胶州东部唯一南北向货运通道，大货车流量较大。站前大道入
口段至云泰路路段两侧的少海馨德苑、枫林小镇、中洲半岛城邦、中海九塘四个居民小区受大货车通行带来的噪声影响较明
显。
2.针对站前大道噪声问题，胶州市公安局结合道路实际情况，已在站前大道设置禁止鸣笛标志牌32个、限速标志27个，在站前
大道于家村村口、中达运输公司门口、站前大道与上海路路口南侧设置3处超速抓拍设施，在夜间时段调整信号灯配时等措
施，压降过往车辆行驶速度，减少噪声产生。九龙街道办事处、大沽河管委在受噪声污染严重路段安装了高6米长1930米的声
屏障，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前期对站前大道加强日常养护，共修补路面3.8万平方米，并根据路况实际制定分段整修计划，
目前正在施工中。

4月23日，莱西市政府组织望城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青岛盛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北路277号，主要从事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生产，2023年10月投产，环保手续齐全。
2.经核查，该公司共建有生产车间楼、仓库楼、办公楼各一栋，环氧乙烷灭菌室一间，在生产车间三楼建有约11平方米的一般
固废库与约9平方米的危险废物库。经调阅该公司环评批复，实际生产和环评批复一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医用酒精棉球搅
拌废气、医用酒精装瓶废气、湿巾浸液废气等生产废气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与纯水制备浓
水及循环水箱排污水一同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莱西市污水处理厂。一般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或委托青岛蓝名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处置。废机油，废润滑油桶、乙醇、丙二醇、碘伏液、凡士林破损包装桶等危废委托山东新宇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处置。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8032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3日，市南区政府组织金湖路街道办事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市建设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徐州路71号危房翻建工程建设施工单位为青岛胶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项目已取得相关手续，目前已进入主体建设施工
阶段，预计于2024年6月份完成。
2.该项目施工现场采用了雾炮降尘、密目网覆盖等降尘措施。工地施工时间为6时至22时，在施工过程中有工程机械及人员
作业噪声产生。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6043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3日，莱西市政府组织日庄镇政府、院上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1.青岛庆聚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位于莱西市日庄镇常家屯村西南方向约900米，四周为农田，主要从事机制砂生产加工，年产
约50万吨机制砂，环保手续齐全，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现场核查时未生产，原料于厂区北侧露天堆放，压盖不实造
成覆盖不完善，东北侧有一处水坑，坑内积水为雨水汇集形成，未发现有废水外排痕迹。公司进出车辆经过一条宽约4.5米的
水泥硬化道路进入S214省道，道路两侧农田无车辆碾压痕迹。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
公司东侧约400米处水井开展地下水水质检测，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Ⅲ类标准。
2.S214通往小河子村路口处洗砂点，位于院上镇丁家庄村东北约1公里，距小河子村约5公里，西邻214省道，南、北、东侧均为
农田，无相关环保手续。2024年1月，洗砂点因无环保手续已被依法取缔。设备已拆除并搬离生产车间，场内存有原料约5000
吨，已覆盖。未发现排水及碾压农田痕迹。该处地下为膨润土，无地下水源，周边无水井。
4月23日，崂山区政府组织中韩街道办事处、区交通运输局、崂山公安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崂山区海大路牟家馨苑小区为非人车分流小区，该小区17号楼东侧为牟家幼儿园。17号楼前的车位上停放一辆重型自卸货车

（空载），车主住该小区，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驶入或驶离小区，进出时会经过幼儿园。小区路面为柏油路面，道路干净整洁。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21031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3日，即墨区政府组织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投诉人反映的“洗砂厂”实为青岛聚鑫启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位于青岛鹤林置业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最南侧，公司东侧隔鑫水
一路为空地，往东约50米处为一自然水塘。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主要从事水洗砂生产，年产水洗砂20万立方米，洗砂废水絮凝
剂沉淀物经压滤机挤压成泥后外运利用，洗砂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产原料为“青岛地铁7号线二期工程”的隧道挖掘料。
2.2020年11月该公司“年产水洗砂20万立方米”项目经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审批（青环即审[2020]285号），2021年2月完成
自主验收，审批结果已在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按程序进行公示。
3.现场核查时，公司无订单未生产，现场原料堆、成品砂堆均已覆盖，配有洒水抑尘措施，洗砂污泥未及时清运。未发现污染地
下水情况，此处不属于“湿地”。经了解，正常生产时，运输车辆存在噪声和扬尘。
4.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公司依法进行属地管理，未发现包庇情况。
4月23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工务段组织红岛线路车间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青盐铁路肖家村特大桥区域，对应铁路里程 17公里 700米-19公里 200米（35号墩至 75号墩），全长
2975米。青盐铁路于2018年12月开通，青岛工务段负责青盐铁路K0+000-K115+000线桥设备维护和应急处置。反映土路位
于红岛街道萧家村社区以西铁路安全保护内。2024年4月8日青岛工务段红岛线路车间防洪检查发现该巡检道路部分区段
积水，最深达到0.5米，且部分道路泥泞，致使抢修车辆、人员无法通行，严重影响高速铁路的日常巡检和应急处置。为确保高
速铁路运行安全，青岛工务段决定采用建筑渣土进行垫高抢修处理，2024年4月中旬青岛工务段红岛线路车间组织对该区段
铁路35号墩至75号墩的600米长土路应急垫高抢修，总共用建筑渣土大约600余立方米，无生活垃圾。道路初步整修完后，现
场遗留部分建筑渣土未清理（约20立方米），个别处所路面不平顺，需后续整理。
4月23日，即墨区政府组织鳌山卫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废品站”实为即墨区赵某硕废品物资回收站，位于地铁鳌山卫站西北侧，紧邻莱青路。该废品回收站于2022
年4月办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再生资源回收，无需办理环评手续。
2.经核查，现场的废品露天堆放，主要为金属、纸壳及少量泡沫材料，无统一规划，存放较杂乱，无明显异味，无泡沫满天飞、污
水乱流的情形；存放的各类废品不含油污，场地内土质干松，根据存放物品的性质判断，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4月23日，平度市政府组织平度市明村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平度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工业区内仅一家铸造厂，为平度市荣盛机械厂，法人于某生，主要从事汽车配件制造，2014年正式投
产，环保手续齐全。
2.现场核查时，该厂因市场原因处于停产状态，经调阅资料，投诉人反映的“化铁水用的模具使用时”实为浇铸环节，该环节生
产时会产生挥发性有机废气，已按照环评要求安装废气收集设施；现场发现生产车间有两处彩钢瓦破损，存在生产废气无组织
逸散隐患。查阅该厂近一年以来的废气自行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均达标。
4月23日，城阳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惜福镇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区应急管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今正润达贸易公司位于汇福路以东、抱虎山路以南，成立于 2015 年，法人史某凌，从事五金配件黑化生产，属于金属制品
业。发黑工序使用酸液和碱液，废水排入厂区中和池经中和反应后循环利用不外排，生产过程产生工艺废气由酸雾吸收塔等
处理设施收集处理。现场无储存酸、碱现象，酸洗池内的酸液未有撒漏和乱排问题，未发现该公司废气、废水乱排现象，有轻微
异味，未发现露天经营问题。
2.该企业无采购危险化学品资质，2016年5月、2021年1月，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对该公司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投入金属表面处理加工生产违法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共罚款
93万余元（青环城罚字〔2016〕43号、青环城罚字〔2021〕6号、青环城罚字〔2021〕7号）。因该公司未按期缴纳罚款，市生态环境
局城阳分局已于2016年12月21日和2021年8月3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3.该企业地块为2002年史某凌和后庄社区签订3亩非耕地土地租赁协议用于工业产品经营使用，2008年史某凌及家人在该地块搭建
约30平方米的厂房，用于加工塑料制品，营业规模较小。2015年注册成立青岛今正润达工贸有限公司。经核实，青岛今正润达工贸有
限公司厂房共占地1.4亩，根据市政府批复的惜福镇街道片区控规，占用区域规划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城市道路用地、工业用地。
4.2024年4月21日3时44分，青岛今正润达工贸有限公司起火，无人员伤亡。该企业厂房、设备及酸雾塔均已全部烧毁，起火
原因正在调查。
4月23日，崂山区政府组织区自然资源局、王哥庄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姜某礼建庙、修路破坏周边树木问题位于姜家村马头涧南四姑洞附近，土地属于社区集体林地，林地地类为乔木
林地，森林类别为国家二级公益林。
2.2021年6月，王哥庄街道办事处姜家村村主任姜某礼未经审批，在该村马头涧南四姑洞附近毁林修路，区自然资源局已立案
调查。经现场对毁坏林地的面积、毁坏林木等情况进行勘验，并结合遥感影像，区自然资源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姜某礼毁坏林地案现场勘验报告》、《关于姜某礼毁坏林地案涉及林木资产价值评估结论书》，认定姜某礼未经林业主管
部门许可在姜家村社区马头涧南四姑洞附近因修建道路毁坏林地面积1031.72 平方米，毁坏树木97株，毁坏的林木木材蓄积
量2.5795立方米，林木损失9606.06元。根据姜某礼违法行为，2023年12月21日，区自然资源局向姜某礼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罚款6.19032万元，2024年1月5日，姜某礼缴纳罚款。
针对投诉人对调查事实不认可问题，区自然资源局多次答复当事人。因调查时林木及其伐桩灭失，致使无法按照常规方法计
算林木蓄积量和林木株数。在勘测评估时，区自然资源局根据相关规定，通过调取2021年4月10日、7月10日两次在案发现场
无人机航拍的高清晰实时图像进行分析研判，并结合违法现场现存树桩的分布状况等得出的毁林面积和毁坏林木数量。
3.投诉人反映的“马头涧水库”实为姜家村水库，水库西岸属于社区集体土地，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地类为沟渠，全国第三次土地
调查地类为坑塘水面。2021年7月，姜某礼未经审批，在姜家村水库西岸建有框架结构石块砌建平房一处，面积约80平方米。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由区交通运输局负责，进一步加大对该路段的洒水抑尘频
次，尽量减少扬尘污染问题。后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由区机
场建设指挥部负责及时对破损道路进行修复。

1.由珠海街道办事处负责，督促小台后股份经济合作社进
一步加大对露天临时停车场洒水抑尘频次，并于 2024 年 4
月30日前将土堆清理完毕；同时加强灵山湾路（海西路至海
西一路）路段洒水抑尘和机械清扫频次，尽量减少扬尘污染
问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由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负责，依据检测结果进
行下一步处置，同时督促青岛森丽达包装有限公司严格落
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3.由珠海街道办事处负责，进一步加强对孟家庄一河的日
常巡查管护，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1.北安街道办事处立即安排社区、村庄清理蒲洼村东北角
和西南角自然沟内的垃圾，预计 2024年 4月 30日前清理完
毕。
2.北安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将加强对该区
域的巡查，加强日常环保宣传，进一步规范垃圾收集、清运，
发现倾倒垃圾现象及时查处。

由灵珠山街道办事处负责，督促卢某于 2024年 4月 30日前
将场地内及填埋的建筑废弃物清理完毕，并责成其于 2024
年6月30日前种植绿化苗木；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日
常巡查监管，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即安排物业公司冲洗清理油
污，下一步将加强对生活垃圾清运工作监督检查，确保垃圾
清运作业规范、及时清运。

1.大信街道办事处协商区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立即清理
村庄原址内的建筑垃圾，已于2024年4月24日完成清理。
2.即墨区大信街道办事处将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
区自然资源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等相关单位进一步加强辖区内巡查排查力度，严禁随意
倾倒垃圾情形，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

胶州市洋河镇政府将配合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加大
对该公司的检查力度，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
物达标排放，督促其合法经营。

胶州市政府针对站前大道噪声污染问题已成立治理工作专班。
一是近期加快推进站前大道整修工作，2024年6月底前完成
邓家庄至香港路段整修，2024 年 9 月底前完成其余路段整
修。
二是已制定站前大道调流路线初步方案，现由青岛市市政
工程设计研究院进行细化，并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分析和社
会稳定性分析评估，完成后立即组织实施。协调加快南外
环与沈海高速交汇处施工进度，按施工计划 2024 年 7 月底
完工通车，计划2024年8月初实现大货车调流，切实缓解道
路噪声扰民和交通拥堵问题。
三是加快推进西外环（马铁路）跨胶济铁路桥、李王路北延
工程建设，打通城区外围大货车通行路线。
四是根据站前大道通行实际，及时对部分路口信号灯进行
优化调整，适当延长绿灯放行时间，提升货车通行效率，降
低道路交通噪声。
五是加快开展胶州市国土空间重大交通设施布局规划，进
一步优化全市货运交通。

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加强企业
监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金湖路街道办事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要求该项目施工方
落实建筑工地防尘降噪措施，及时更换破损密目网，同时调
整易产生施工噪声工序的作业时间，最大限度降低噪声，减
少施工噪声扰民。

莱西市政府责令院上镇政府、日庄镇政府会同青岛市生态
环境局莱西分局加大巡查检查力度，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
产，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中韩街道办事处督促牟家社区于2024年4月23日与自卸货
车车主进行充分沟通，要求车主做好车辆清洗保洁，进出时
低速通行，减少对小区环境影响。

1.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要求公
司对洗砂污泥及时清理，2024年4月25日已清理完成。
2.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要求公
司加强日常管理，落实抑尘措施，确保对物料堆进行全覆
盖，及时清理路面积尘。
3.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将加大
对该区域洗砂场监管力度，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依法依规
处理。

青岛工务段于2024年5月10日前对剩余的建筑渣土继续用
于填筑整修道路，对不平顺处所及砖石外露处所铺设石面
材料整平修缮，确保道路顺畅。

1.鳌山卫街道办事处责令该废品站立即停业整改，对场地
内泡沫进行外运清理，对场地内其他废品进行分类规划放
置并采取遮盖措施，要求2024年4月30日前完成。
2. 鳌山卫街道办事处将加大对废品回收站的巡查管控力
度，防止废品回收站回收物资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

1.平度市明村镇政府会同相关部门督促该企业对生产车间
进行修补，规范管理，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
2.平度市政府组织平度市明村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对该
企业日常巡查检查力度，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查处。

1.惜福镇街道办事处责成青岛今正润达工贸有限公司做好
灾后酸洗池内的酸液规范处置，防止出现酸液撒漏、外溢等
问题。
2.惜福镇街道办事处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和社区，按照“街
道吹哨、部门报到”协调该公司进行重新选址及搬迁工作。

1.区自然资源局、王哥庄街道办事处做好毁林数量测算规
定以及毁林数量调查过程解释说明工作。
2.王哥庄街道办事处已于2024年4月23日对姜家村水库西
岸违法建设进行了拆除。

办结
目标

立行立改。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整治到位，
加强办结。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加强监管，
充分沟通。

加强监管，
整治到位。

群众满意，
充分沟通。

制定方案，
充分沟通。

加强监管，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加强监管，
充分沟通。

立行立改，
加强监管。

限期整改，
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
整治到位。

修复完善，
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是否
办结

阶段
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
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问责
情况


